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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学习教育·每周一课

会议现场 石 俊 文 摄

县 委 常 委 会 会 议 召 开
崔峥岭主持

本报讯（记者 安计荣）6 月 14 日，代县县
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党的
纪律建设、国家能源安全等重要论述和近期中
央、省、市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全县贯彻
落实意见。安排部署全县尾矿库安全隐患和
生态环境风险排查整治等当前重点工作。市
委常委、县委书记崔峥岭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凝聚国企改革强大合力，依法
依规、规范推进，扎实抓好张仙堡、白峪里铁矿
改制工作。要深入开展民间投资、公平准入、
政策兑现、权益保护攻坚行动，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决扛
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严格落实种粮农民保险、地力保护补贴、一
次性种粮补贴等惠农政策，严防耕地撂荒，守
牢耕地保护红线、粮食安全底线。要打好区位
优势牌，坚持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并重，加快
谋划一批强链、延链、补链的重大产业项目，通
过招引优质企业，带动集聚一批高素质、高技
能人才。

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扎
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严明党规党纪、深化纪

律教育、加强纪律建设、提升纪律自觉，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常敲思想警钟、常紧纪律之弦、常存
敬畏之心，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立足代县资源
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持续深化能源领域
改革攻坚突破，健全完善能源保障供应体系，积
极融入房保忻太绿色能源经济廊道建设，做好
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加快风电、光电、水电
等新能源产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生物质能发
电、清洁取暖、制气等多元化开发利用，构筑新
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要牢记“能源安全”
这个“国之大者”，增强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健
全完善能源保障供应体系，加强资源统筹调度，
切实维护能源安全。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运城尾矿库重大生态和安全隐患问题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增强抓好尾矿库安全生产
和生态环保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将尾矿库安
全隐患和生态环境风险排查整治与铁矿资源整
合整治等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压实各方责
任，拧紧工作链条，全面排查，精准研判，靶向发
力，狠抓整改，强化分类分级监管，切实提升全
县尾矿库综合治理水平，守牢尾矿库安全防线
及生态环境底线。要加强汛期防范，完善应急
预案，强化部门联动，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
提高安全度汛能力，守牢尾矿库安全底线。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记者 张靖悦）6 月 11 日，
代县新能源项目建设调度会在政府二
楼会议室召开，听取全县新能源项目建
设总体情况汇报，分析研判项目建设推
进中面临的痛点、难点问题，安排部署
有关工作。市委常委、县委书记崔峥岭
主持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志杰，
县委常委、雁门关镇党委书记白冰洋，
政府副县长李宝炎、李海东，有关乡镇、
县直部门、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崔峥岭指出，代县风光水资源丰
富，要坚持把新能源项目建设作为加快
产业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
撑，依托资源优势，抢抓发展机遇，把新
能源产业打造成优势产业。各相关部
门要进一步做好企业纾困解难工作，抢
抓时间节点、攻坚克难，夯实前期基础
工作，确保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建
设。各企业要集中力量，专人专班，在
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进度。要充分发挥项目考评的

“指挥棒”作用，充分调动干部大抓项
目、抓大项目的积极性。要坚决守牢生
态环保红线和安全生产底线，把安全和
环保理念贯穿到企业生产全过程、各环
节，从严从实落实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各项要求，努力以高水平项目建设推动代县高质量
发展。

张志杰要求，要压实责任、加强调度，积极沟通对
接，凝聚起推动项目建设的强大合力。要专班推进、
协调联动，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强化项目建设全要素
各环节保障，确保项目快推进、早竣工、早见效。要狠
抓服务保障，依法依规提速审批，妥善处理好项目建
设过程中的矛盾纠纷，着力改善施工环境，确保项目
建设安全高效运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能源
动力。

哪些情形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一）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
问题。

“主动交代”是指涉嫌违纪的党员在组织谈
话函询、初步核实前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或
者在谈话函询、初步核实和立案审查期间交代组
织未掌握的问题。

（二）在
组织谈话函
询 、初 步 核
实 、立 案 审
查 过 程 中 ，
能够配合核
实 审 查 工
作 ，如 实 说
明本人违纪
违法事实。

这种情
形是指被审
查党员在组
织 谈 话 函
询 、初 步 核
实 、立 案 审

查过程中，如实说明组织已经掌握的本人违纪
违法事实。

（三）检举同案人或者其他人应当受到党纪
处分或者法律追究的问题，经查证属实，或者有
其他立功表现。

“同案人”指与被审查人共同参与、实施了
违纪行为的人，其中既包括党员和党的组织，也
包括非党员和非党组织。

“其他人”指没有与被审查人共同参与、实施
违纪行为的人，既包括党员和党的组织，也包括非
党员和非党组织。

“有其他立功表现”，是指提供其他案件的重
要线索，阻止他人违法犯罪活动，协助抓捕其他职
务犯罪案件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
为国家挽回损失等情形。

（四）主动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或者有效
阻止危害结果发生。

“主动挽回损失”，是指违纪党员在其实施的
违纪行为已经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主动采取有效
措施，挽回损失的行为。

“消除不良影响”，是指违纪党员在其违纪行
为已经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下，主动采取弥补措
施，消除影响的行为。

“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是指违纪党员在
已着手实施违纪行为，但尚未造成危害结果的情
况下，主动放弃继续实施违纪行为，并主动采取积
极措施阻止了危害结果的发生。

（五）主动上交或者退赔违纪所得。
这种情形是指主动将违纪所得上交组织。不

包括将违纪所得退回送礼人等情形。
（六）党内法规规定的其他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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